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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2】248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对于《问询函》中的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开

展自查，并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事项进行逐项落实。根据《问询函》要求，

现就相关问题逐项回复并披露如下：

2022年5月14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拟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并推动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近日，有

媒体报道称，公司在上证e互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因公司与其他氢能产业合作方的合

作发生变化，双方终止了前述协议。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

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前期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协议终止的沟通过程及具体时

间，说明是否及时就协议终止等重要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通过上证e互动回复透露相关

信息是否合规，并明确相关责任人。

公司答复：

经公司自查，2022年4月，公司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重

投”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共同推动成立

“双碳产业基金” ，并通过该基金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懿氢

能” ）。

2022年5月13日，有关媒体报道公司宣布与深重投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合作成立双碳

产业基金，在深圳建设氢能产业园，将氢燃料电池技术和整车总装技术引入深圳落地。双方

通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千懿氢能。 媒体报道当日，公司股价涨停。 2022年5月14日，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说

明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3，以下简称“《风险提示公告》” ）。

自《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与深重投积极推进合作事项，但双方未能就合作细节达成

一致意见，未有实质性进展。 2022年8月底，双方责任人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进行沟通，同

时深重投向公司发出《关于终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函》，最终双方于2022年9月7日

终止《框架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终止合作事项，

属于“已披露的事项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公告，但公司未及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 且公司重大信息应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正式公告，但公司

仅以上证e互动信息回复方式，于2022年9月8日对上述终止事项进行了披露。

综上所述，公司披露的有关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但未能在上述合作事项终止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一致性原则。同时，公司以上证e互动信息形

式代替信息披露。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不

断改进和完善相关管理工作，从而更好地履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长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暂由董事长兼任）作为

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负责人。关于本次上证e互动的问题，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向董事会秘书

确认后实际执行回复。

二、请公司自查并向合作对方核实前述协议的签署背景、合作目的、主要过程和短期内

终止的原因，说明前期签署协议是否充分评估了相关合作内容的可行性及依据，相关决策

是否审慎合理，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公司答复：

近年来，公司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适应行业发展新趋势，扭转发展颓势，积极实施

战略转型，并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公司拟通过布局新能源产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领域，推动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长，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而深重投作为深圳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 其在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发现、引

进、投资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因此，公司与深重投进行了多轮合作意向商讨，并最终签署

《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框架协议》的主要合作内容，一是双方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基金首期规模10

亿元。双方计划通过拟成立的双碳产业基金出资3亿元收购千懿氢能部分股权，同时对千懿

氢能之子公司增资7亿元，用于项目建设。 因此，基金的首期规模暂定为10亿元。 深重投作

为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较高，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融资能力；公司也与潜在投资人就

融资事项进行了商谈。 二是双方通过产业基金共同推动收购千懿氢能项目。 前期公司已与

千懿氢能的股东进行了沟通，对方有转让股权的意向。

综上，公司前期签署《框架协议》具有可行性，相关决策审慎合理。

就上述事项，公司已在《风险提示公告》中提示如下风险：“（1）上述协议为框架合作

协议，不具备强制约束力。协议涉及的相关具体合作内容和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协

议后续的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述合作事项将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

为准，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尚未确定。（2）关于双方通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千懿氢能，

后续的收购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尚未签订正式协议，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

尚未确定。 但《风险提示公告》未对《框架协议》可能终止做出针对性的风险提示，相关风

险提示不够充分。

自《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与深重投积极推进合作事项，但双方未能就拟成立的“双

碳产业基金” 相关细节达成一致意见，包括各方出资金额、出资时间、分配比例、管理方式

等。 因此，双方终止本次《框架协议》，不再继续合作。

综上所述，公司前期签署《框架协议》充分评估了相关合作内容的可行性及依据，相关

决策审慎合理，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但相关风险提示不够充分。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就成立“双碳产业基金”事项与其他合作方开展合作，亦未就进一

步收购千懿氢能股权事项，与其他合作方开展合作。

三、请公司自查就本次合作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定或安排，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

作股价的情形，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或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知情期间买卖股票的

情况。

公司答复：

经公司自查，通过对比前期《框架协议》的内容，公司与深重投的上述合作事项不存在

其他利益约定或安排。

公司拟发展氢能产业，而深重投具备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和业务整合能力，与其进行

战略合作是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决定的，是公司基于对氢能产业长期发展趋势的理解，符合

公司未来发展需求，不存在利用自愿性信息披露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经自查，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或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在知情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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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优先股2022年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41

●优先股简称：九州优2

●优先股面值：100元/股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02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除息日：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股息发放日：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一、第二期优先股股息派发审议情况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

架和原则下，依照发行文件的约定，宣派和支付全部优先股股息。 2022年7月4日，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同意按

照6.02%的票面股息率（票面面值为100元/股），向第二期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每股6.02元

（含税）（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51）。

二、第二期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发放金额：以第二期优先股发行量800万股为基数，按照6.02%的票面股息率，向优

先股股东派发股息每股6.02元（含税），共计48,160,000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22年9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第二期优先股股东；

3、扣税说明：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

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向其每股优先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

币6.02元，其他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三、第二期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日期

1、计息期间：2021年9月24日至2022年9月23日

2、最后交易日：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3、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4、除息日：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5、股息发放日：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四、第二期优先股派息实施办法

全体第二期优先股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发放。

五、有关咨询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2、联系电话：027-84683017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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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兑付并摘牌

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暨办理解除股票担保及信托

登记的提示性公告（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的通知，楚昌投资已于2022年9月16日提

前兑付并摘牌“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

（以下简称“19楚EB01” 、“本期可交换债券” ），并拟于近期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解除股票担保及信托登

记手续。 担保及信托登记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9月16日披露的《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拟办理担保及信托划转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89）。

鉴于楚昌投资已完成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兑付及摘牌工作，楚昌投资与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拟申请将“楚昌投资-海通证券-19楚昌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持有的公司股

份63,500,000股划转回楚昌投资证券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投资持有公司股份47,113,898股，持股比例为2.51%，“楚昌投资

-海通证券-19楚昌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公司股份63,500,000股，持股比例为

3.39%。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解除后，上述担保及信托专户中的63,500,000股公司股份将

划转至楚昌投资证券账户，担保及信托专户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楚昌投资将持有公司股份

110,613,898股，持股比例为5.90%。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解除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要约收购。

公司将持续关注楚昌投资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9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新材”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５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３．９９９９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即国信证券逸豪新材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逸豪新材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

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３．８１％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４７２．７７７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９８７．６４４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３．４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０７７．８０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５１％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

４

，

０６５．４４４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逸豪新材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逸豪新材”股票

１

，

０７７．８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

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６９１

，

５３９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８２

，

９４２

，

５３８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６５

，

８８５

，

０７７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６５８８５０７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９５．５４０７８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８１３．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４．５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５３．４９％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０．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６．５１％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７９７７１０７％

，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８６．４０５３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

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于2022年5月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74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

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5,226.3334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

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45.2666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926.7668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54.300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1日（T-1日，星期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5月2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00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555,600股。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6,083,34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478,134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1.04%，初始战

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05,206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9,183,466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89%；网上发行数量为6,89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11%。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68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9月16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德钰” A股6,894,000股。

根据《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861.9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608,000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575,466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0.8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502,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29.11%。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4456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20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

年9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年9月2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

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

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

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及《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

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

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2年9月15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

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

1,845,018 4.55 39,999,990.24 - 39,999,990.24 24

天德钰员工

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2,633,116 6.49 57,085,954.88 285,429.77 57,371,384.65 12

合计 4,478,134 11.04 97,085,945.12 285,429.77 97,371,374.89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19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8627

，

3627

，

1081

末“

5

”位数

43272

，

55772

，

68272

，

80772

，

93272

，

30772

，

18272

，

05772

，

20879

末“

6

”位数

634039

，

884039

，

384039

，

134039

末“

7

”位数

3439390

，

5939390

，

8439390

，

0939390

末“

8

”位数

05170988

，

21317762

，

4955938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天德钰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1,00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500股天德钰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9月1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1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9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8,306,7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4,808,910 57.89% 17,864,922 69.85% 0.03714963%

B

类投资者

13,650 0.16% 50,696 0.20% 0.03713993%

C

类投资者

3,484,160 41.94% 7,659,848 29.95% 0.02198478%

合计

8,306,720 100.00% 25,575,466 100.00% 0.03078889%

注：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

100%系四舍五入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1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9

月22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

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

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邮箱：project_tdyecm@citics.com

发行人：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0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鸿日达”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 、“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447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

证券” 、“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5,167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14.60 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

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58.35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3,69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72.5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5,167 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鸿日达” A 股 1,472.55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

当日 16:00 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深交所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及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 被列入异常名单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0,555,94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1,672,915,000 股，配号总数为 203,345,830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334583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6,904.5475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证券数量的 20.00%（即 1,033.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2,661.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2,505.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0.0246471737%，有效申购倍数为 4,057.26032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0

日


